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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C_A8_E7_A7_8D_E5_c36_325279.htm 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

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林木种子

包装和标签管理，规范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的制作、标注和

使用行为，保护种子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的

制作、标注、使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林木种子

，是指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和根

、茎、苗、芽、叶等。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标签是指固定在

林木种子包装物内外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销售的林木种

子应当附有标签。 对于不能包装的林木种子，标签是指林木

种子经营者在销售种子时提供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 第四

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林木种苗管理机构负责

本辖区内林木种子包装和标签的制作、标注和使用的监督管

理工作。 第二章 林木种子包装 第五条 有性繁殖的林木籽粒

、果实应当包装后销售。 下列林木种子可以不经包装进行销

售： （一）苗木； （二）无性繁殖的器官和组织，包括根、

茎、枝、叶、芽等； （三）其它不宜包装的林木种子。 第六

条 包装材料应当适宜林木种子的生理特性，坚固、耐用、清

洁，无病虫害。 包装应当便于贮藏、搬运、堆放、清点以及

取样。 第七条 大包装或者进口的林木种子可以分装；实行分

装单位应当对种子质量负责。 第八条 林木种子包装应当符合

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 第三章 林木种子标



签内容 第九条 标签内容应当与实际相符。标签内容包括：林

木种子类别、树种或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植物检疫

证书编号、净含量（数量）、种子生产许可证或经营许可证

编号、生产日期、生产者或经营者名称、地址。 （一）林木

种子类别分为普通种和良种。 （二）树种名称为植物分类学

的种。 品种名称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

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属于授权品种或审定通过的良

种，应当使用批准的名称。 （三）产地是指林木种子繁育所

在地，应当标注到县。 进口林木种子的产地，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标注。 （四）

质量指标是指林木种子生产者或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指标，应

当与销售的林木种子实际质量相符。 种子质量指标按净度、

发芽率、含水量、质量等级等标注。 苗木质量指标按苗龄、

苗高、地径、主根长、根幅、质量等级等标注。 （五）净含

量（数量）标注林木种子实际重量或苗木数量，以千克（kg

）、克（g）、粒或株、根、条表示。 包装中含有多件小包

装时除标明总数量外，还应当标明每一小包装的数量。 （六

）生产日期是指林木种子采收或苗木起苗的时间。生产日期

的表示方法采用下列的示例：2001年9月8日标注为2001-09-08

。 （七）生产者、经营者名称和地址按林木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注明的名称、地址标注。 第十条 除第九条标注的内容

外，属于下列情况的，应当分别加注： （一）销售进口林木

种子的，应当附有中文标签，加注进口商名称、林木种子进

出口贸易许可证编号和进口林木种子审批文号。 （二）销售

转基因林木种子的，要用明显文字标注"转基因"字样，并附

有提示安全使用控制措施的文字说明。 （三）属于主要林木



商品种子的，应当加注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编号。经林木品

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通过的林木良种应当加注品种审（

认）定编号。 （四）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有其它

质量指标要求的，应当按要求加注。 （五）分装的林木种子

应当加注分装单位和分装日期。 第四章 林木种子标签制作和

使用 第十一条 林木种子标签的制作材料应当有足够的强度和

防腐性。 第十二条 标签标注文字应当使用规范的中文。 第十

三条 标签印刷要清晰，可直接印制在包装物表面，也可制成

印刷品固定在包装物外或放在包装物内。 可以不经包装进行

销售的林木种子，标签应当制成印刷品在销售时提供给林木

种子购买者。 第十四条 林木种子标签分绿色、白色两种。林

木良种种子使用绿色标签，普通林木种子使用白色标签。 第

十五条 林木种子标签的规格、式样、材质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制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

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